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举行第六次会议
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于2012年12月21日在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室举行。受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权发的委托，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新东主持了本次会议，常委会副主任尤忠祥、任利群、仰泽民和委员共19人出席会议。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杨波，区法院院长张和柳、区检察院检察长唐志恩列席会议；列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同志。

会议首先学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依法补选张瑞中为池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任免人员名单

（2012年12月21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

唐友军的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职务；

董玮的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职务；

江希胜的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职务；

查玉辉的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职务。

二、任命：

吴其才为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吴俊为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

吴斌为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查玉辉为区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审判庭庭长；

余莉玲为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文忠为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明宏为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方绪武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葛东凯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任命人员名单

（2012年12月21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任命：
钱文革、汪小玲、程锦、吴义学、陈智、柯更新、吴正青、纪年生、李勤、吴明贤、张鸿英、章胜华、潘建英、朱迎宾、徐翔、刘超英、夏博智、齐建军、胡克佳、徐金枝、丁燕、桂模枝为区人民法院陪审员。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出、缺席人员名单

出  席：（19人）

副主任：徐新东    尤忠祥    任利群   仰泽民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林      包桂娥（女）朱正启     纪良忠

刘光明      杨卫祥      杨月梅（女）杨善敏

时先唐      何宗文      张  雯（女）张卫东（女）

陈富饶      琚海东      彭熙安

缺  席：（4人）
主  任：张权发（请假）      
委  员：史文明（请假）
李友余（请假）

张万生（请假）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举行第七次会议

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2013年1月5日在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室举行。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新东主持了本次会议，常委会副主任尤忠祥、任利群、仰泽民和委员共21人出席会议。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决定任命高峰为贵池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会议决定接受樊泽明辞去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

会议决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高峰代理区长。

会议决定，在江口街道、清溪街道、墩上街道各增选1名区人大代表。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

（2013年1月5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高峰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辞    呈

区人大常委会：

因工作变动，现提出辞去贵池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请予批准。
请辞人：樊泽明

2013年1月5日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接受樊泽明辞去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区长
职务请求的决定

（2013年1月5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因工作变动，樊泽明提出辞去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接受樊泽明辞去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报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高峰代理区人民政府区长的决定

（2013年1月5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鉴于樊泽明已辞去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高峰代理区长。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增选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决定
（2013年1月5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252名，现有代表246名。因工作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区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江口街道、清溪街道、墩上街道各增选1名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出、缺席人员名单

出  席：（21人）

副主任：徐新东    尤忠祥    任利群   仰泽民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林      史文明      包桂娥（女）朱正启
纪良忠      刘光明      杨卫祥      杨月梅（女）
杨善敏      时先唐      何宗文      张  雯（女）
张万生      张卫东（女）陈富饶      琚海东
彭熙安

缺  席：（2人）
主  任：张权发（请假）      
委  员：李友余（请假）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举行第八次会议

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2013年1月15日在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室举行。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徐新东主持了本次会议，常委会副主任尤忠祥、任利群、仰泽民和委员共20人出席会议。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研究了召开区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决定，2013年1月30日至2月2日在城区召开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决定接受张权发辞去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会议决定推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新东代理主任职务。

会议任命余文庆为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

会议决定接受唐志恩辞去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

会议决定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余文庆代理检察长。

会议还讨论了《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召开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2013年1月15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2013年1月30日至2月2日在城区召开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建议这次会议的议程为：
一、听取和审议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池州市贵池区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池州市贵池区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与2013年预算草案，批准2012年区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与2013年区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池州市贵池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选举事项。

辞    呈

区人大常委会：

我因工作变动，现已调离贵池，不宜继续担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现提出辞去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请予批准。
请辞人：张权发

2013年1月11日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接受张权发辞去池州市贵池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2013年1月15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接受张权发辞去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推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新东代理主任
职务的决定
（2013年1月15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鉴于张权发已辞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推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新东代理主任职务。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任命人员名单

（2013年1月15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

余文庆为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

辞     呈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本人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贵池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请予批准。

                                    请辞人：唐志恩

                                    2013年1月11日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接受唐志恩辞去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2013年1月15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接受唐志恩辞去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报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并报经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余文庆代理检察长的
决定

（2013年1月15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鉴于唐志恩已辞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余文庆代理检察长，报池州市人民检察院和池州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出、缺席人员名单

出  席：（20人）

副主任：徐新东    尤忠祥    任利群   仰泽民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林      史文明      包桂娥（女）纪良忠
刘光明      杨卫祥      杨月梅（女）杨善敏
时先唐      何宗文      张  雯（女）张万生
张卫东（女）陈富饶      琚海东      彭熙安

缺  席：（3人）
主  任：张权发（请假）      
委  员：朱正启（请假）
李友余（请假）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九次会议
2013年1月22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区人大常委会一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代理主任徐新东主持，常委会副主任尤忠祥、任利群、仰泽民及委员共20人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高峰等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认高峰、梅灏、余文庆等3名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
会议研究了召开区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审定了大会《议程（草案）》、《预备会议日程（草案）》、《会议日程（草案）》；审定了大会各组织机构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会议审定了区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代表议案、建议、批评、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和《选举办法（草案）》。
会议还讨论了《区人大常委会2013年工作要点》。
关于高峰等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

因工作需要，区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在区十五届人大代表预留名额中由清溪街道、墩上街道和江口街道分别选举3名区十五届人大代表。现将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清溪街道选举高峰，墩上街道选举梅灏，江口街道选举余文庆。选举结果已报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选举法》和《安徽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审查，以上3位代表的选举符合法律规定，其代表资格有效。

特此报告，请予确认。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2013年1月22日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公告

按照《安徽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清溪、墩上、江口等地的部分选区分别依法选举高峰、梅灏、余文庆等3名区十五届人大代表。2013年1月22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确认这3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现在，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49人。

现予公告。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2013年工作要点

（2013年1月15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2013年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也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要求，依法行使法定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不断推动人大工作的新发展，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首善之区作出积极的贡献。

根据这个总体要求，常委会将把贯彻落实区委正确决策作为首要职责，把支持“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执法作为应尽职责，把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作为份内职责。今年主要工作打算是：

一、突出重点，讲究实效，做好监督工作

全年计划召开6次以上常委会会议，拟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计划和预算执行、财政同级审计、“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首位产业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贯彻实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学前教育等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区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报告。严格按照监督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印发审议通报、审议意见书等形式，将常委会审议意见交“一府两院”研究处理，将“一府两院”办理审议意见情况向区人大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对重点审议意见的落实情况组织跟踪督查。
组织开展汛前视察、开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执法调研，对视察、执法调研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提出的重要建议专题向区委报告。配合省、市人大常委会做好执法检查、执法调研的有关工作。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二、着眼长远，科学决策，依法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就涉及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重大事项作出相应决议、决定。尤其在讨论、决定政府借贷资金、重大项目引进等方面，深入调研，根据区情慎重决策，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同时，加强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作决议、决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三、规范程序，依法办事，行使好人事任免权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依法进行人事任免。坚持和完善任前法律知识考试、作供职报告、颁发任命书等制度，保障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任免人员的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

四、加强联系，搭建平台，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进一步创新代表工作方式，完善代表工作机制，积极为代表履职创造条件、做好服务。

进一步密切与代表的联系。坚持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走访基层人大代表制度，广泛听取代表的意见与建议。坚持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制度。

进一步丰富闭会期间代表活动。坚持组织代表参加常委会开展的执法调研、视察等活动，拓宽代表履职渠道。指导和督促代表小组开展活动，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以代表小组为单位，适时召开代表履职情况座谈会。

进一步加大代表议案、建议的督办力度。坚持主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议案、重点建议制度，继续组织代表对议案、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测评，努力提高议案、建议办理的落实率和代表满意率。创新方式，制定《关于闭会期间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理工作的规定》，督促闭会期间代表所提意见、建议的落实。

五、把握方向，练好内功，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增强党性观念和宪法意识，增强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组织开展培训、考察，不断提高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做好人大信访工作，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常委会和机关工作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发展、服务代表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把常委会机关建成政治坚定、务实创新、清正廉洁、奋发有为的学习型、创新型、效能型文明和谐机关。
进一步加强人大宣传。深化常委会重点工作和活动以及代表履职情况的宣传，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促进人大工作新发展营造舆论氛围。适时启动人大志的编纂工作，存史资治，继往开来。

区人大常委会2013年每月重点工作安排表

	月份
	内             容
	责任单位
	牵头领导

	1 -2月
	召开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各委、室
	各主任

	
	召开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召开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筹备、召开区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3月
	督促指导各镇召开人代会
	人选工委
	分管领导

	
	交办代表议案、建议
	
	

	4月
	召开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区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各委、室
	各主任

	
	举办全区人大宣传、信息工作培训班
	研究室
	分管领导

	5月
	举办镇、街道人大干部培训班
	各委、室
	各主任

	
	开展汛前视察
	人选工委
农工委
	分管领导

	6月
	督查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
	人选工委
	分管领导

	
	召开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区检察院关于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报告
	各委、室
	各主任


	月份
	内             容
	责任单位
	牵头领导

	7月
	开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执法调研
	城建环资工委
	分管领导

	8月
	召开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1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12年财政总决算（草案）和201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12年度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各委、室
	各主任

	9月
	开展首位产业发展情况工作调研
	财经工委
	分管领导

	
	开展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情况工作调研
	教科文卫工委
	分管领导

	10月
	召开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首位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情况的报告
	各委、室
	各主任

	11月
	走访代表，召开代表履职情况座谈会
	人选工委
	分管领导

	12月
	召开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筹备、召开区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各委、室
	各主任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出、缺席人员名单

出  席：（20人）

代理主任：徐新东    
副主任：  尤忠祥    任利群   仰泽民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林      史文明      包桂娥（女）朱正启
纪良忠      刘光明      杨卫祥      杨月梅（女）
杨善敏      时先唐      张  雯（女）张万生
张卫东（女）陈富饶      琚海东      彭熙安

缺  席：（2人）
委  员：李友余（请假）

何宗文（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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